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蒙特婁議定書採源頭管制方式，要求各會員國逐期削減破壞臭氧層化學物質。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為避免貿易受到該議定書貿易障礙規定之限制，自七十九年起比照該議定書中應遵循第二條條約之締約方（Article 2 parties）即採已開發國家管制模式，限制破壞臭氧層化學物質的進口、出口及生產。為遵守蒙特婁議定書對於氟氯烴（HCFCs）之管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訂定發布「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復於九十六年五月四日及九十八年八月五日二次修正施行。
在氟氯烴（HCFCs）的管制上，我國已依據蒙特婁議定書的計算公式設定國內氟氯烴消費量基準量為六三八．一五六臭氧層破壞潛勢公噸（ODP tonnes），並自八十五年開始凍結並管制。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氟氯烴每年消費量不得超過基準量之百分之六十五；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消費量不得超過基準量之百分之二十五。依據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氟氯烴時程，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消費量不得超過基準量的百分之十，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則降至基準量的百分之零點五。
為達成後續階段削減目標，在技術、經濟可行性及未來維修需求考量下，爰修正本辦法，其要點如次：
1、 增訂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核配氟氯烴予發泡劑用途、停止核配二氟一氯甲烷（HCFC-22）冷媒予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與新建工程等用途；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氟氯烴禁止使用於發泡劑用途、禁止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二氟一氯甲烷（HCFC-22）冷媒填充。另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氟氯烴於溶劑（含清洗）用途、禁止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填充氟氯烴冷媒。（修正條文第六條）
2、 已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修正為毋須每年重複申請，以簡化行政程序，但違反本辦法而遭取消資格者，應依規定再次提出申請。並將現行條文第十九條有關變更公司或工廠資料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條文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條，以易於全盤瞭解相關管制規定，完備體系。（修正條文第八條）
3、 為達成逐步削減氟氯烴消費量之目的，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由廠商自行提出預購量之規定，廠商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計算之全年核配量，調配上、下半年之核配量。（修正條文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刪除第十五條）
4、 為落實氟氯烴之管制，要求貨品品名或核配量有異動，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5、 增列違反禁用用途之受核配廠商，中央主管機關得扣除其核配量。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核配資格。（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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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氟氯烴管制用途及管制時程如下︰ 

一、氟氯烴作為發泡劑用途者：
　(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一氟二氯乙烷（HCFC-141b）於生產聚胺基甲酸酯（Polyurethane，簡稱PU）。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氟氯烴核配；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氟氯烴。
二、氟氯烴作為溶劑（含生產及清洗製程）用途者：
(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一氟二氯乙烷（HCFC-141b）。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氟氯烴。
三、氟氯烴作為冷媒用途者：
(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二氟一氯甲烷（HCFC-22）於七．一kw以下之窗型空調（含分離式）新生產設備之冷媒填充。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停止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二氟一氯甲烷（HCFC-22）冷媒核配；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二氟一氯甲烷（HCFC-22）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冷媒填充。
(三)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氟氯烴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冷媒填充。
四、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氟氯烴於噴霧推進劑用途。

除前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款第二目之情形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前項禁止使用管制時程起，停止核發核配量予管制用途之使用廠商。
	第六條　氟氯烴管制用途及管制時程如下︰
一、HCFC-141b作為發泡劑用途者：
(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生產軟質半硬質聚胺基甲酸酯（Polyurethane，以下簡稱PU）、非隔熱用途PU、常溫隔熱用途PU。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生產電冰箱之低溫隔熱用途PU。
(三)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停止生產低溫隔熱硬質PU（包含冷凍庫板）之核配。
(四)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生產低溫隔熱硬質PU(包含冷凍庫板）。
二、HCFC-141b作為溶劑用途者：
(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電子資訊及非電子類產品生產製程。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電子通訊產品之生產製程（衛星微波通訊產品除外）。
(三)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停止衛星微波通訊產品清洗製程及其他溶劑用途之核配。
(四)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衛星微波通訊產品清洗製程及其他溶劑用途。
三、HCFC-22作為冷媒用途者：
(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停止七．一kw以下窗型空調（含分離式）新生產設備填充之冷媒核配。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七．一kw以下之窗型空調（含分離式）新生產設備冷媒之填充。
四、氟氯烴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於噴霧推進劑用途。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前項管制時程起停止核發核配量予管制用途之使用廠商。
	1、 審慎考量近年來各用途別之使用情形、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氟氯烴使用替代現況，以及國內消費端經濟發展情形後，增訂氟氯烴用於發泡劑、溶劑及冷媒等用途之各項停止核配、停止使用及停止填充時程。
2、 為配合現行一氟二氯乙烷（HCFC-141b）作為發泡劑用途管制方式，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整併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3、 考量依循冷媒用途管制模式，在不影響其核配量管制下，發泡劑用途給予合理禁用緩衝期，增列停止氟氯烴核配及禁止使用期程，並緩衝一年。

4、 為配合現行一氟二氯乙烷（HCFC-141b）作為溶劑用途管制方式，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整併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並增列停止使用氟氯烴期程，且緩衝一年。

5、 為加強現行二氟一氯甲烷（HCFC-22）作為冷媒用途管制方式，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整併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並增列停止使用HCFC-22核配及禁止使用期程，且緩衝一年；使用氟氯烴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冷媒填充。
6、 新生產設備與新建工程之填充日認定，以產銷儲存月報表、冷凍冷藏空調機組運轉效率測試記錄或其他記載有冷媒填充日期之佐證文件為準。
7、 茲因部分停止核配及禁止使用期程不同，爰於第二項規定增加例外情形。

	第七條　前條規定之管制用途停止核配時程起，製程使用或內含前條管制之氟氯烴種類之產品與設備未經許可，禁止輸入。
　　　前項輸入之認定，以裝船日期為準。
	第七條　前條規定之管制用途停止核配時程起，製程使用或內含前條管制之氟氯烴種類之產品與設備亦禁止輸入（以裝船日期為準）。
	一、考量廠商因測試或研究目的，仍有輸入少量冷凍冷藏空調機之需求，不宜全面禁止輸入，特明定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輸入。
二、增列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並符合法制作業。

	第八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新增之氟氯烴使用廠商與供應廠商，應於七月底前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配資格：
一、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進口廠商並應檢附出進口廠商資格文件影本。

二、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冷凍空調業者並應檢附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影本及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但申請人為進口廠商者，免附。
三、當年度一月至六月執行實績或其他可供查證之實績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其變更公司或工廠名稱、地址、負責人者，應檢附變更後之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免重新申請核配資格。

連續兩年度執行實績為零之廠商，中央主管機關應取消其核配資格；經取消核配資格之廠商重新申請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八條　氟氯烴使用廠商與供應廠商應於每年七月底前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配資格：

一、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進口廠商應具有出進口廠商資格）。

二、工廠登記證影本(冷凍空調業者應檢附冷凍空調工程工業登記證書影本)。

三、執行實績或其他可查證之實績證明文件（當年度一月至六月）。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連續兩年度執行實績為零之廠商，中央主管機關應取消其核配資格；經取消核配資格之廠商重新申請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1、 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並符合法制作業。

2、 為使核配程序更臻明確，避免行政成本耗費，已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毋須再次重新申請資格，但遭取消資格之廠商，仍須依程序重新申請資格。此外，所有已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毋須重複每年辦理提交文件之程序。
三、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於九十九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其中工廠登記證因電子化政府政策之推動，改為「登記不發證」；自九十九年六月四日起，各受理機關僅發給工廠登記核准公文，不再發給「工廠登記證」紙本，爰配合修正。
四、為確認申請核配資格廠商已依法得以營業，新增要求冷凍空調業廠商應檢附依據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第五條與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所取得之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及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五、為利廠商掌握核配資格申請方式之相關規定，將現行條文第十九條內容移列至本條第三項，且為留存廠商最新登記文件，新增廠商若變更地址或更換負責人時，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請備查，並檢附變更後之登記文件。另現行條文第三項遞延至第四項。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核定受核配廠商下年度氟氯烴之全年初估核配量及上半年核配量。
前項全年初估核配量之計算基準如下：
一、具核配資格廠商：以當年度上半年執行實績及下半年核配量之總和。
二、新申請核配資格廠商：以當年度一月至六月執行實績乘以二。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核定受核配廠商下年度氟氯烴之全年初估核配量及上半年預購量。
前項全年初估核配量之計算基準如下：
一、具核配資格廠商：以當年度上半年執行實績及下半年預購量之總和。
二、新申請核配資格廠商：以當年度一月至六月執行實績乘以二。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達成逐步削減消費量，取消廠商自行提出預購量之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據廠商使用實績估算下年度全年核配量，並據此調配使用需求。爰此，預購量修正為核配量。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核定受核配廠商當年度氟氯烴之全年實際核配量、額外核配量及下半年核配量。
前項全年實際核配量之計算基準，為受核配廠商上年度全年執行實績。
額外核配量以上年度全年可查證之回收量為計算基準，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當年度國家消費量核配後之餘額，按比例酌予核配。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核定受核配廠商當年度氟氯烴之全年實際核配量、額外核配量及下半年預購量。
前項全年實際核配量之計算基準，為受核配廠商上年度全年執行實績。
額外核配量以上年度全年可查證之回收量為計算基準，由當年度國家消費量核配後之餘額，按比例核配。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同第十條修訂說明，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據廠商使用實績核算當年度全年實際核配量。爰此，預購量修正為核配量。
三、為配合國家政策，使核配作業更臻明確，並符合法制作業，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家保留量多寡、當年使用廠商與供應廠商核配，以及額外核配量申請情形，酌情公平核配予額外核配量申請廠商。

	第十四條　持有核配量之廠商，其貨品品名及數量有異動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十四條　持有核配量之廠商，其貨品品名及來源有異動或放棄核配量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使目前異動程序更臻明確，要求貨品品名，例如：二氟一氯甲烷（HCFC-22）改為2,2-二氯-1,1,1-三氟乙烷（HCFC-123）；或核配量有異動，例如：將下半年核配量移到上半年，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辦理進口作業。
三、貨品來源有異動或放棄核配量者，因未影響現有核配作業，為減輕廠商申請作業成本耗費，爰予刪除來源有異動或放棄核配量，並改為數量有異動者。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五條　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應於每年九月底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下年度上半年及下半年氟氯烴預購量申請。
全年上半年及下半年之氟氯烴預購量應分別在全年初估核配量二分之一加減百分之二十之內。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預購量申請者，視同放棄核配資格。
	一、本條刪除。
二、為達成逐步削減消費量，取消廠商自行提出預購量程序，爰予刪除。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核配資格申請及執行實績申報事項，應進行文件完整性及內容之審查，並於受理截止日後九十日內完成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遴聘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審查。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核配資格申請、核配量審查、執行實績及預購量申請等事項，得遴聘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審查，並應於受理截止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查，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茲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已修正預購量程序，爰刪除預購量申請審查機制，並調整審查期間。

三、原第一項得遴聘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審查之規定移至第二項。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取得核配資格之廠商，其變更公司或工廠名稱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免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核配資格。
	1、 本條刪除。

2、 為利廠商掌握核配資格申請方式之相關規定，將現行條文內容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三項，並予以刪除。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除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中央主管機關得扣減其核配量。必要時，並得取消其核配資格，且於一年內停止其核配資格之申請。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四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者，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罰。
      違反第五條、第七條規定者，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1、 本法第五十九條已載明違反本辦法之罰則，爰刪除原條文第一項所列處罰規定。
2、 為遏止廠商不法行為，有效控管廠商合法使用量以符合蒙特婁議定書之要求，增列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時，中央主管機關除依原規定處分外，亦增列扣除其核配量之規定，必要時並得取消其原有核配資格，並於一年內停止其核配資格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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